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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水职院〔2022〕74 号

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关于印发

《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《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附件：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

2022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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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

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要求，畅通

申报渠道，优化工作流程，提高服务效能，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

与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完善我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豫人社规〔2021〕7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

本办法。

一、认定范围

在我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且与我校签订了聘用（劳动）合同

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均可在我校申请职称初定。

初级、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经济、会计、统计、审

计、卫生、翻译、出版、通信、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系列（专业），

不适用本办法。

二、评价标准

（一）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原则

申报人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

业道德，热爱本职工作。对于品行不端、弄虚作假等问题实行“一

票否决”。

（二）注重履职能力和工作实绩的评价

申报人应当具有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、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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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在我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身心健康，认真履行专业技术

工作岗位职责，考核合格。

（三）符合国家相应系列（专业）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

见的要求

有准入要求的职业，申报人应当具备相应有效的职业资格。

（四）申报人职称初定的基本条件

1.中专、技工院校中级工班毕业后，见习（试用）1 年期满，

可初定员级职称；取得员级职称或见习（试用）1 年期满后，再

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4 年，可初定助理级职称。

2.大学专科、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后，见习（试用）1 年

期满，可初定员级职称；取得员级职称或见习（试用）1 年期满

后，再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，可初定助理级职称。

3.大学本科、技工院校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后，见习（试

用）1 年期满，可初定助理级职称。

4.硕士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，见习（试用）期满，可

初定助理级职称。

5.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后，可初定中级职称。

6.转换职称系列（专业）人员。符合相应的学历要求，取得

初级（员级、助理级）职称后工作岗位变动，应在现专业技术岗

位工作满 1 年，可考核认定与现工作岗位相符的同级别职称。

7.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工艺美术、艺

术（限演员、演奏员专业）等系列不具备上述最低学历要求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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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符合法定劳动年龄后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，可考核认

定员级职称；再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5 年，可考核认定助理级职称。

符合职称初定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申请参加多次职称初

定。申请首次职称初定人员，所学专业应与现从事专业一致或相

近；不一致或不相近的，须在现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工作满

1 年后，经所在部门考核合格，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，并取得现

岗位工作业绩，可初定与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一致的职称。

三、绿色通道

博士研究生到我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可直接初定中级职

称，不受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

符合初定条件的人员填写《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业技

术人员职称初定申请表》，经所在教学部门审核后提交至人事处。

（二）单位考核

学校综合推荐（评审）委员会将结合岗位要求，对申报人履

行岗位职责的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全面考核并经校长办公会审议

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人员进行职称服务平台的填报。

（三）核准备案

学校对通过初定的人员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

行任职资格备案，备案通过后履行聘任手续。

五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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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职称考核认定是人才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。通过职称

初定取代以往的职称初聘和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，进一

步优化服务，提高效能。申报人在1个评审年度只能申报1个职称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，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

施行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政策执行。

附件：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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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
民族 政治面貌

参加工作时间

来我校工作时间

最高学历

学校 专业 学制 取得时间

最高学位

学校 专业 学制 取得时间

学

习

经

历

工

作

经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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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习
期
工
作
情
况

部门 岗位

主要工作业绩及奖惩情况

见习期工作小结（300 字以内）

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所
在
教
学
部

门
审
核
意
见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学
校
审

核
意
见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本表一式三份正反打印，不可加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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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2022 年 4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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